
一百十四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案件擴大書面審核實施要點

一、為簡化稽徵作業，推行便民服務，特訂定本要點。

二、凡全年營業收入淨額及非營業收入【不包括土地及其定著物（如房屋等）之交易增益、所

得稅法第四條之四規定之房屋使用權、預售屋及其坐落基地、股份或出資額之交易增益暨

依法不計入所得課稅之所得額】合計在新臺幣三千萬元以下之營利事業，其年度結算申

報，書表齊全，自行依法調整之純益率在下列標準以上並於申報期限截止前繳清應納稅款

（含所得稅法第四條之四規定房屋、土地、房屋使用權、預售屋及其坐落基地暨股份或出

資額之所得應納稅額；另獨資、合夥組織應辦理結算申報，但無須計算及繳納應納稅額）

者，應就其申報案件予以書面審核：

(一)稻米批發；農產品（花卉）批發市場承銷；農產品（活體家畜、家禽）批發市場承銷；

農產品（果菜）批發市場承銷；農產品（家畜及家禽肉品）批發市場承銷；農產品

（魚）批發市場承銷 ………………………………………………………………………1%

(二)豆類、麥類及其他雜糧買賣；國產菸酒批發；進口菸酒批發；金（銀）條、金（銀）

塊、金（銀）錠及金（銀）幣買賣；菸酒零售；米零售；計程車客運 ………………2%

(三)未分類砂、石採取及其他礦業；其他動植物油脂製造；其他碾穀；動物飼品製造；粗製

茶；精製茶；成畜批發；成禽批發；魚類批發；其他水產品批發；麵粉批發；鹽批發；

廢 紙 批 發 ； 廢 五 金 批 發 ； 其 他 回 收 物 料 批 發 ； 水 產 品 零 售 ； 汽 油 零 售

……………………………………………………………………………………………… 3%

(四)農、林、漁、牧業（農作物採收除外）；大理石採取；金屬礦採取；紡紗業（瓊麻絲紗

（線）紡製；韌性植物纖維紡前處理除外）；織布業（玻璃纖維梭織布製造；麻絲梭織

布製造除外）；織帶織製；針織外衣、襯衫製造；針織毛衣、毛褲製造；其他針織外衣

製造；針織內衣製造；束衣製造；合板及組合木材製造；竹製品製造；堆肥處理；蔬菜

批發；水果批發；蛋類買賣；動物飼品批發；刷子、掃帚批發；未分類其他家用器具及

用品買賣；液化石油氣批發；桶裝瓦斯零售；寵物飼品零售；遊覽車客運；汽車貨櫃貨

運；搬家運送服務；其他汽車貨運；代他人管理出租市場；綠化服務；未分類其他組織

………………………………………………………………………………………………  4%

(五)矽砂採取；砂石採取；冷凍冷藏水產製造；豆腐（乾、皮）製造；其他豆類加工食品製

造；代客碾穀；紅糖製造；毛巾物製造；梭織運動服製造；襪類製造；皮革及毛皮整

製；整地、播種及收穫機械設備製造；拉鍊製造；綜合商品批發；蔬菜零售；水果零

售；畜肉買賣；禽肉買賣；豆腐批發；豆類製品零售；絲織、麻織、棉織、毛織品買

賣；家用攝影機買賣；照相機買賣；金（銀）飾買賣；書籍、雜誌買賣；合板批發；砂

石批發；柴油買賣；汽車輪胎買賣；超級市場；直營連鎖式便利商店；加盟連鎖式便利

商店（有商品進、銷貨行為）；雜貨店；未分類其他綜合商品零售；零售攤販業；團膳

承包；學校營養午餐供應；書籍出版業；影片及電視節目業（電視節目製作；電視節目

代理及發行除外）；代他人管理出租展示場；相片沖洗；複合支援服務

……………………………………………………………………………………………… 5%

(六)產業用機械設備維修及安裝業（鍋爐、金屬貯槽及壓力容器維修及安裝；船舶維修；航



空器維修除外）；受污染土地整治；營建工程業（住宅營建；納骨塔營建；其他建築工

程；冷凍、通風、空調系統裝修工程；其他建築設備安裝除外）；加盟連鎖式便利商店

（無商品進、銷貨行為）；餐盒零售；短期住宿業；電視節目製作；電視節目代理及發

行；廣播節目製作及發行；廣播業；電視節目編排及傳播業；不動產投資開發；廣告業

（其他廣告服務除外）；商業設計；燈光、舞台設計服務 ……………………………7%

(七)納骨塔營建；保健營養食品買賣；附駕駛之小客車租賃；報關服務；船務代理；停車場

管理；運輸公證服務；倉儲業；電信業；電腦程式設計、諮詢及相關服務業；入口網站

經營、資料處理、主機及網站代管服務業；其他資訊服務業；貨幣中介業（其他貨幣中

介除外）；其他金融服務業（其他民間融資、投資有價證券除外）；人身保險業；財產

保險業；再保險業；保險輔助業（財產保險經紀及人身保險經紀除外）；證券業；期貨

業；其他未分類金融輔助；土地開發；租賃住宅代管；積體電路設計；專門設計業（商

業設計除外）；其他藝人及模特兒等經紀；機械設備租賃業；運輸工具設備租賃業；個

人及家庭用品租賃業；人力仲介業；人力供應業；旅行及相關服務業；信用評等服務；

吃到飽餐廳；其他居住型長期照顧服務………………………………………………… 8%

(八)連鎖速食店；餐廳；咖啡館；飲酒店；居住型老人照顧服務；視唱中心（KTV）；視聽

中心 …………………………………………………………………………………………9%

(九)電力供應業；商品批發經紀業；多層次傳銷（佣金收入）；有娛樂節目餐廳；其他民間

融資；財產保險經紀；人身保險經紀；證券投資顧問；其他投資顧問；租賃住宅包租；

不動產仲介；不動產代銷；法律服務業；管理顧問業；建築、工程服務及相關技術顧問

業（積體電路設計除外）；未分類其他技術檢測及分析服務；市場研究及民意調查業；

環境顧問；農、林、漁、礦、食品、紡織等技術指導；信用調查服務；汽車駕駛訓練；

其他未分類教育；其他教育輔助服務；醫學檢驗服務；居家式長期照顧服務；社區式長

期照顧服務；彩券銷售；有侍者陪伴之茶室；有侍者陪伴之咖啡廳；有侍者陪伴之酒家

、酒吧；有侍者陪伴之舞廳；有侍者陪伴之夜總會；有侍者陪伴之視唱、視聽中心；電

動玩具店；小鋼珠（柏青哥）店；美甲美睫服務；豪華理容總匯；其他美容美體服務；

美姿禮儀造型設計；寵物照顧及訓練……………………………………………………10%

(十)不屬於上列九款之業別 ……………………………………………………………………6%

經營兩種以上行業之營利事業，以主要業別（收入較高者）之純益率標準計算之。

三、自行依法調整之純益率未達本要點規定之標準者，稅捐稽徵機關得於結算申報期限截止

前，輔導營利事業自行調整達規定之純益率標準並繳清應納稅款（獨資、合夥組織無須計

算及繳納應納稅額），以收擴大書面審核效果。

四、申報適用本要點實施書面審核者，應依規定設置帳簿記載並取得、給與及保存憑證，其帳

載結算事項，並依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二條第一項規定自行依法調整，調整後之純

益率如高於本要點之純益率，應依較高之純益率申報繳納稅款，否則稅捐稽徵機關於書面

審核時，對不合規定部分仍不予認列。

五、小規模營利事業所得之計算，應以本要點規定之純益率為準。其於年度中改為使用統一發

票商號者，應將查定營業額合併已開立統一發票之營業額一併申報。其免用統一發票期間



之實際營業額如經調查發現高於查定營業額時，應按其實際營業額併計適用本要點規定之

純益率標準予以核定；併計後之全年營業收入淨額及非營業收入【不包括土地及其定著物

（如房屋等）之交易增益、所得稅法第四條之四規定之房屋使用權、預售屋及其坐落基

地、股份或出資額之交易增益暨依法不計入所得課稅之所得額】之合計數大於第二點規定

之金額者，不適用本要點。

六、理容業、沐浴業、計程車客運、酒吧或其他經核准免用統一發票依查定課徵營業稅之營利

事業，適用本要點規定辦理者，其申報之營業額與查定之營業額如有不同，應擇高依本要

點規定之純益率標準核定。

七、土地及其定著物（如房屋等）之交易損益，應依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三十二條及第

一百條之規定計算；符合所得稅法第四條之四規定之房屋、土地、房屋使用權、預售屋及

其坐落基地暨股份或出資額之交易損益，應依同法第二十四條之五及房地合一課徵所得稅

申報作業要點規定計算；申報時應檢附有關憑證資料影本，以憑審查。

八、營利事業因天災、事變、不可抗力事由或因客觀事實發生財務困難，不能於所得稅法第七

十一條規定期限內一次繳清應納之結算稅額，依稅捐稽徵法第二十六條、第二十六條之一

及其相關辦法規定申請並經核准延期或分期繳納者，視為符合第二點規定於申報期限截止

前繳清應納稅款，可適用本要點規定辦理；嗣後營利事業對延期或分期繳納之任何一期應

納稅款未如期繳納者，應改按一般申報案件辦理。

九、下列各款申報案件不適用本要點書面審核之規定：

(一)自有不動產買賣之申報案件。

(二)其他貨幣中介；投資有價證券；基金管理；自有不動產租賃；不動產轉租賃；專業考試

補習教學；醫院；產後護理機構；其他未分類醫療保健；其他未分類社會工作服務。

(三)電力供應業；商品批發經紀業；多層次傳銷（佣金收入）；停車場管理；電視節目製

作；電視節目代理及發行；廣播節目製作及發行；廣播電台經營；無線電視頻道經營；

衛星電視頻道經營；金融租賃；其他民間融資；財產保險經紀；人身保險經紀；其他投

資顧問；土地開發；不動產投資開發；租賃住宅包租；不動產仲介；不動產代銷；租賃

住宅代管；法律服務業；管理顧問業；建築、工程服務及相關技術顧問業（積體電路設

計除外）；未分類其他技術檢測及分析服務；市場研究及民意調查業；環境顧問；農、

林、漁、礦、食品、紡織等技術指導；機械設備租賃業；運輸工具設備租賃業；個人及

家庭用品租賃業；信用調查服務；汽車駕駛訓練；其他未分類教育；其他教育輔助服

務；醫學檢驗服務；其他居住型長期照顧服務；居住型老人照顧服務；居家式長期照顧

服務；社區式長期照顧服務等全年營業收入淨額及非營業收入【不包括土地及其定著物

（如房屋等）之交易增益、所得稅法第四條之四規定之房屋使用權、預售屋及其坐落基

地、股份或出資額之交易增益暨依法不計入所得課稅之所得額】合計在新臺幣一千萬元

以上之申報案件。

(四)符合所得稅法第十一條第四項規定之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及其附屬作業

組織或農會、漁會申報案件。

(五)國外或大陸地區營利事業在我國境內設有分支機構之申報案件。



(六)營業代理人代理國外或大陸地區營利事業申報案件。

(七)逾期申報案件。但依第二點規定純益率標準調整所得額，並於申報期限截止前繳清應納

稅款或無應納稅額者，可適用本要點規定（獨資、合夥組織無須計算及繳納應納稅額，

無但書規定之適用）。

十、適用本要點之申報案件，經發現有短、漏報情事時，應按下列規定補稅處罰：

(一)短、漏報營業收入之成本已列報者，應按全額核定漏報所得額。

(二)短、漏報營業收入之成本未列報者，得適用同業利潤標準之毛利率核計漏報所得額。但

核定所得額，以不超過當年度全部營業收入淨額依同業利潤標準核定之所得額為限。

(三)短、漏報非營業收入在新臺幣十萬元以下者，應按全額核定漏報所得額。

(四)短、漏報非營業收入超過新臺幣十萬元者，得就其短、漏報部分查帳核定，併入原按本

要點規定之純益率標準申報之所得額核計應納稅額。

十一、獨資、合夥組織之營利事業經自行調整符合擴大書面審核標準者，其獨資資本主或合夥

組織合夥人辦理同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時，應將其應分配之盈餘列為營利所得，並

依所得稅法第七十一條規定辦理；如有應分配予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獨資資本主或合

夥組織合夥人之盈餘，應依同法第八十八條及第八十九條規定，由扣繳義務人依規定之

扣繳率扣取稅款，並依同法第九十二條規定繳納之。

十二、營利事業一百十五年度解散、廢止、合併或轉讓之決算申報案件，可比照本要點書面審

核之規定辦理。

十三、依本要點規定書面審核之案件，於辦理抽查時，應根據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面審

核案件抽查要點規定辦理。

十四、本要點經財政部核定實施，修正時亦同。


